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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贡区万溪冲、刘家营、段家营社区村庄污水截污治理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 年 9 月 10 日，昆明市呈贡区水务局根据《呈贡区万溪冲、刘家营、段家营社

区村庄污水截污治理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

范/指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验收

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昆明市呈贡区万溪冲社区、刘家营社区、段家营社区。 

建设内容及规模：根据本次验收调查，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包括：刘家营截污工程、

段家营截污工程及万溪冲截污工程 3 个部分。其中刘家营截污工程实施范围为 169.5 亩，

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DN500 污水管约 1412.53m，新建 DN300 污水管约 2324.22m，新

建 DN160PVC 管 3385.63m，破除及恢复混凝土路面 2550m
2。段家营截污工程实施范围

为 202.5 亩，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DN500 污水管约 883.3m，新建 DN300 管约 2359m，

新建 DN160PVC 管 3600.92m，破除及恢复混凝土路面 2300m
2。万溪冲截污工程实施范

围为 390 亩，建设内容包括：新建雨水管道 DN1200 约 1069m，新建雨水管道 DN1000

约 220m，新建 DN800 砼管约 220m，新建 DN600 钢带管约 1215m，新建 DN500 钢带

管约 140m，新建 DN400 钢带管约 140m，新建 DN300 钢带管约 2810m，新建 DN160PVC

管 3240m，破除及恢复混凝土路面 8200m
2。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1）2020 年 1 月昆明市呈贡区水务局委托江西景瑞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呈

贡区万溪冲、刘家营、段家营社区村庄污水截污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2020 年 4 月 27 日，由昆明市呈贡区行政审批局出具了关于对《呈贡区万溪冲、

刘家营、段家营社区村庄污水截污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呈行审复

[2020]21 号）。 

（3）呈贡区万溪冲、刘家营、段家营社区村庄污水截污治理工程项目于 2019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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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开工建设，2020 年 6 月 30 日建成运行；项目主要环境保护措施已按计划与主体

工程同时建成，生态恢复措施也逐步落实。目前管网已正常运行，从立项至今无环境投

诉，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三）项目投资情况 

本次验收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2080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599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占

实际总投资比例为 28.8%。 

（四）验收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实地勘察情况，本次验收调查范围为刘家营截污工程 169.5

亩；段家营截污工程实施范围约为 202.5 亩；万溪冲截污工程实施范围约为 390 亩。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阶段未发生重大变化，工程建设内容与环评阶段相比基

本一致，项目建设地点、性质未变动；项目施工期及运营期主要生态保护措施、环境污

染防治措施均按照环评提出措施进行落实，未导致生态和环境不利影响显著增加。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本项目为污水管网建设项目，属于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项目运营期不存在污染物

排放问题，项目调查重点为施工期扬尘、废水，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和现场施工机

械设备产生的噪声。以下是施工期建设单位采取的环境防治措施: 

（一）大气污染物防治措施 

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及施工机械燃油废气：作业场地采取了围

挡、围护；施工场地洒水；对运输建筑材料及建筑垃圾的车辆限速及加盖蓬布减少洒落；

定期对施工机械进行保养及维护。 

（二）废水防治措施 

施工期废水主要包括员工生活污水、施工废水及管道试压、冲洗废水。项目未设置

施工营地，员工生活及办公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租赁附近民房已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

行处理；施工生产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管道试压、冲洗

废水与一般地表径流类似，通过管网收集后进入下游污水厂处理，对周围水体环境影响

极小。 

（三）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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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包含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工程弃方等。施工人

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依托社区已有的环卫系统进行合理有效的清运处置；万溪

冲社区施工产生的废土方运至大渔第四临时弃土场堆存；刘家营社区和段家营社区施工

产生的废土方运至中铁五局滇中引水工程 9 号洞口修筑便道使用。 

（四）噪声防治措施 

施工产生的噪声主要来自于装载机、挖掘机、推土机等机械设备。通过采取严格控

制作业时间，使用低噪声设备，临时施工场地的选择；优化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工期，

减少施工噪声对周边的影响。 

（五）生态保护措施 

项目涉及的生态影响主要为管道施工对临时占地植被、土壤的影响。施工过程中管

线不可避免的破坏硬化道路，尽量减少施工扰动范围，施工结束后立即恢复原状。施工

期间严格控制施工范围，严格按照要求采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施工段完工后及时进行

土石方回填和迹地恢复，种植适宜植被等，剩余土石方及时清运至合法弃渣场及道路施

工利用。 

经调查核实，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提出的生态保护措施在实际工程中得到了较好的

落实。项目管道敷设严格控制了管道作业带及其他临时占地面积，施工结束后恢复了临

时占地其原有用地功能；施工结束后进行了道路恢复和植被重建工作，对破坏的植被进

行了生态恢复，及时对临时占地进行了建筑物及建筑废物等的清理，管道沿线未发现遗

留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和生态防护措施，开挖裸露面通过采取

用硬化或绿化等有效防护措施，尽量缩短暴露时间，减少了水土流失，最大程度的降低

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四、环境保护措施实施效果 

（1）施工期：本项目施工期由施工单位负责主要环境管理工作。本项目建设期间，

未发生环境污染和噪声扰民情况。 

（2）营运期：本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等，项目运行期环境

保护工作由昆明市呈贡区水务局负责管理，设专人负责管道日常管理、运行和维护。 

五、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已按环评报告表及环评批复要求在施工期间遵守了各项法律法规，采取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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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措施。 

六、验收结论 

根据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和检查了解，本项日环保手续完备，落实

了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保措施，符合竣工环保验收规定，具备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条件。 

七、后续要求 

加强对污水管网的定期巡查、检漏和管网的定期维护。加强环保宣传，有效保护沿

线污水管网基础设施。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名单见附表。 

 

 

昆明市呈贡区水务局 

2021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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